设备维修合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QHYH-SBWS-20220612-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甲方：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  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630121679175017Q
乙方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6666295220C   
签订地点：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黎明路111号 
一、工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计价单位：元）

	项目
	规格型号
	单位
	数量
	单价（元）
	金额

	溴化锂冰机维护保养
	SXZ3-392D（30/36）H2M2
	台
	1
	126000
	126000

	合计
	126000

	合计人民币金额（大写）：壹拾贰万陆仟元（一票制，含13%增值税专用发票）。


二、质量要求，技术要求，对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：按行业标准和技术协议，满足生产要求。

三、交货时间：合同签订后,   10天检修完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四、工程内容：溴化锂机组由于长时间运行、外部系统影响及保养质量等方面工作因素，其机组内部循环系统、传热系统、控制系统、运转部件、气密性元件、制冷液等发生一些偏差或改变。需对一台溴化锂冰机设备进行以下维护保养，机组内腔清洗、机组溶液再生、机组气密性检查及补漏、机组传热管清洗、主机控制系统升级，其余详见技术要求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五、承包方式：双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六、验收标准：按行业标准和技术协议验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七、交货方式、地点：青海宜化现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八 、修理材料费：乙方承担修理所需的所有材料费用。           
九、结算方式及期限：合同签订后，甲方支付30%预付款，乙方开始维修，维修完毕乙方通知甲方验收，验收合格且甲方收到发票之日起30天内付60%合同款，10%质保一年。

甲方支付乙方工程款时，乙方必须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税率13%，若乙方不能提及增值税专用发票，甲方有权拒绝支付，直至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；若乙方开具的发票不合规，应赔偿甲方增值税（13%）和企业所得税25%的税金损失及罚款等实际损失。
十、质量保证期及质保金：1、质保期（12）个月；质保金为货款总额百分之十（10%）。2、质保期期间如有质量问题，乙方应安排技术人员无偿、及时进行现场修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十一、违约责任：1、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相关规定执行。2、如未能按时交付，甲方可单方解除合同，要求乙方支付合同总额30%的违约金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十二、解决合同纠纷的方式： 1、双方协商解决2、如协商不成，应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，由人民法院予以解决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十二、廉洁从业约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一）为了促进双方真诚合作，确保双方利益的依法维护，乙方在与甲方进行业务交往活动中，愿承诺保证如下：1、乙方绝不采用馈赠财物、给付回扣、接受请托等不正当竞争手段，贿赂或拉拢腐蚀甲方工作人员。2、乙方绝不与甲方相关单位人员进行有偿娱乐、赌博等变相贿赂行为。3、乙方绝不与甲方相关人员发生相互借贷。4、乙方绝不超常规宴请甲方业务承办人员。5、乙方绝对保证为甲方廉政建设工作提供便利条件，发现甲方工作人员有“吃、拿、卡、要、报”等不廉洁行为发生时，及时向甲方纪检监察部门投诉举报，并全力配合甲方对发现的不法事件进行核查处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二）乙方若有违反以上条款行为，同意无条件接受甲方以下处理处罚，并绝无异议：1、贿赂等违规不法行为涉及金额较少（500元以内），且未因此给甲方带来可证明的损失，乙方除接受甲方批评教育、按违规不法金额20—30倍接受罚款、对乙方当事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外，提请甲方根据乙方表现重新考虑保留乙方在甲方的业务资格。2、贿赂等违规不法行为涉及金额超过500元或因违纪不法行为而给甲方带来可证明损失，同意取消乙方在甲方的业务资格，并同意按违规不法金额对乙方处以20—30倍罚款，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全部由乙方赔偿。3、以上罚款和赔偿款可从乙方维修款等款项中扣除。4、对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，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三）若甲方存在违规行为，乙方应及时如实向甲方主管部门反馈或通过本合同投诉电话投诉，甲方将积极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如实反馈给乙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十四、其它事宜：  1、本合同一式  陆  份，甲方 肆 份，乙方  贰  份，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。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甲 方

甲方（章）：青海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
住所：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长宁镇新添堡村

法定代表人 ：张晶晶
委托代理人：

电话： 

传真：0971-783300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户银行: 建行青海铝厂支行
开户行行号：1058 5100 1152
帐号：6300 1893 6370 5020 1152
通讯地址：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黎明路111号
邮政编码： 810103
签订时间： 2022  年   月   日
（开票信息与此信息不一致，如需另外提供）
	乙 方

乙方（章）：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住所：北京市丰台区南木樨园18号 

法定代表人：刘柯  

委托代理人： 
电话：  
传真：  
开户银行：北京农村商业银行丰台支行营业部   

开户银行行号：
账号：0201000103000023429  
邮政编码：  

时间： 2022   年   月   日


